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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
开放课题管理制度 

 
为了规范和加强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

课题管理和实施，根据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

和《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办法》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开放对象 

（一）国内教学、科研人员、博士后研究人员、产业部门的

科技工作者均可在项目指南范围内申请课题。 

（二）根据工作需要，应课题负责人或实验室主任邀请来室

参加在研课题的研究人员、硕士生、博士生。 

（三）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科研人员及短期测试人员。 

二、基金申请程序 

（一）实验室每年 3 月公布课题研究方向和项目指南。 

（二）申请者按要求填写《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

验室课题申请表》（一式四份），在规定的日期前向实验室提出申

请。对于自带经费的课题，需附上资助单位同意资助金额的证明。 

（三）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每年 4-5 月评审申请课题（或委托

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执行），确定资助课题和资助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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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验室每年 5 月发出通知，获准资助的课题申请人凭

通知办理有关手续。 

三、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

（一）课题完成期限一般以 1-2年为期，必须持续较长的重

大课题可以分阶段申请。资助金额一次核定，分年度拨付。 

（二）开放课题由实验室统一管理。建立经费使用台账，实

行专款专用。经费使用由申请人负责，根据《西藏农牧学院科研

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（三）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研究人员，应在来室工作

前将所需经费汇至本室，建立经费使用台账，由申请人掌握使用。 

（四）基金的使用范围 

1．小型专用仪器购置费，仪器设备的加工、租用费； 

2．试验所需的材料费、计算费、测试费等； 

3．与课题有关的学术活动费，调研费，数据、文献购置费，

资料、论文的打印复制费等； 

4．客座人员来室的交通、住宿、生活补贴等费用； 

5．聘请临时工科研外业劳务费； 

6．水、电消耗及业务管理费。 

（五）课题完成后结余经费的处理：全部由实验室资助的课

题，结余经费全部归入实验室；部分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，结余

经费按比例由双方商定处理；自带经费的课题，结余经费由研究

者所在单位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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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课题及成果管理 

（一）凡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，每年度须提交年度计划执行

情况报告，根据课题的性质不同，提交学术论文、研究报告或实

验工作阶段小结。 

（二）资助课题结束后，必须向实验室提交研究工作总结，

学术论文或报告，科研工作中的原始资料，档案及目录。 

（三）实验室主任须经常检查课题进展执行情况，发现未完

成计划或原方案有问题时，实验室主任有权暂时终止或取消基金

资助。 

（四）根据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有关

规定，资助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属于实验室和研究者所在单位。研

究成果如需组织鉴定或评审，由实验室负责组织办理，并由双方

联合申报成果或申请奖励。成果转让的获利，由双方共享，分配

比例另行协商。申请发明专利时，按专利法及有关规定办理。 

（五）由实验室资助的课题在发表论文时，研究者署名前冠

“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”和研究者所在单位，或

标注“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资助”。 

（六）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研究者，成果归研究者所

在单位，但须注明该课题是在西藏高原森林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

室进行。 

 

 


